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建置「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專業團隊
審查人員」人力資料庫計畫
壹、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條。
貳、目的：
    邀集各領域專業人員籌組專業團隊，針對「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結果」進行審查確認。
叁、資格條件：
        從事身心障礙相關領域之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特殊教育人員、職業輔導評量人員或其他必要之專業人員（資格詳如附件一）。
肆、工作任務：
 報名參加人員需另經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培訓認證始符專業審查人員，於每週召開專業團隊審查會議，針對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結果及民眾申覆案件進行審查確認。
伍、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民國101年4月2日（週一）截止，由公部門或專業職業公會推薦或轉知符合資格人員報名，由本局彙整建置人力資料庫。
陸、報名方式：
    於報名期限內備齊報名表、相關證明文件（依資格類別檢具相關證照影本及工作經歷證明等）郵寄或於上班時間送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80203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樓)，信封請註明報名專業團隊審查人員，郵寄請以「掛號」寄送。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專業團隊   審查人員資格
	類別
	職稱
	內容

	一、醫事人員
	醫師
	具有本國合格醫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護理師
	具有本國合格護理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物理治療師
	具有本國合格物理治療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職能治療師
	具有本國合格職能治療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臨床心理師
	具有本國合格臨床心理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諮商心理師
	具有本國合格諮商心理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二、社會工作人員
	社工師
	具本國合格社工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服務經驗者。

	
	社工員
	未具證照之社工員，須從事實務社會工作經驗五年（含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服務經驗者）以上者。

	三、特殊教育人員
	具有本國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學生教學經驗者。

	四、職業輔導評量人員
	符合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6條規定：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160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証明，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二）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復健諮商之相關科系所畢業，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治療相關工作三年以上。

	五、其他專業人員
	聽力師
	具有本國合格聽力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語言治療師
	具有本國合格語言治療師證照，並有二年以上身心障礙者臨床服務經驗者。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專業團隊審查人員
報名表
	編號：
	姓名
	
	性別
	
	工作年資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欄


	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欄



	學                                           歷

	學校名稱
	院系科系
	修業年限
	畢業
	結業
	肄業
	教育程度(學位)
	證書日期文號

	
	
	
	
	
	
	
	

	
	
	
	
	
	
	
	

	經                                           歷

	

	考                                          試

	年度
	考試
	類科別
	證書日期文號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考   試   或   檢   覈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或檢覈及格證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

	年  度
	類         科
	生 效 日 期
	核發機關
	證書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是否曾從事身心障礙服務相關工作
	□是     年 □否
	是否接受過ICF相關教育訓練
	□是 □否

	＊證件核驗

□報名表。

□相關證明文件（依資格類別檢具相關證照影本及工作經歷證明等）
	填表人簽名：

	核驗程序

（請勿填寫）
	證件核驗：□資格符合     □證件不齊，已於  月  日通知補件。

          □資格不符(原因：                               )

審查人員：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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